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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财政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的四种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闫坤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财政连接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子

系统，反映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关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

方面。因而，财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支

撑。 

    处理好财政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的四种关系 

    首先，处理好“三农”投入与现实财力约束之间的关系。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支持“三农”

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相关投入不断增大，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水平稳步提高，但发展不

平衡和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还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财政要向农业和

农村倾斜，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但同时，财政支持“三农”发展必须立足于现阶段的

基本国情，考虑经济和财政承受能力，依据财力加大和合理安排“三农”支出，正确把握好力度，

防止债务风险和财政危机。 

    其次，处理好资源投入与体制机制建设之间的关系。短期内，财政要向农业和农村倾斜，加

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提升农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但从中长期来看，要从构建体制

机制着眼，建立财政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可持续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重塑中长期乡村振兴

动力机制，通过财政引导形成多元参与、协调有机的乡村治理体系，激发乡村振兴内在动力和活

力。这包括面向“三农”的公共财政支持体制、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机制等。 

    此外，要处理好财政政策的普惠性与结构性之间的关系。在乡村振兴的区域布局上，财政要

以贫困地区作为投入的重点区域，但也要统筹其他区域发展；在乡村振兴的群体上，财政要以贫

困人口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群体，但也要统筹考虑处于非贫困的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的政策框

架上，财政既要构建普惠性的城乡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又要针对农业农村短板，通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农业发展深层次障碍，加快农业结构性调整，推进农业质量发展。 

    最后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要发挥政府作用，大力推进现代财政体制建设，强化

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建立公共财政投入优先保障以及公共服务优先安排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推进公共资源向农业农村倾斜；财政要遵循市场规律，改革当前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推进农

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通过财政合理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投入乡村领域，构建推动城乡要素双

向流动与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形成市场化推动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构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现代财政制度 

    首先，要构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财力保障机制。财政支出要向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基本公

共服务领域倾斜，保证财政农业投入增幅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同时，财政资金要向欠发达

地区、贫困地区、“三农”倾斜；推进财金互融，创新财政投融资机制，形成财政、金融、社会

和农民的多元投入格局。要发挥财政杠杆作用，通过以奖代补、贴息、担保等方式，引导和撬动

金融和社会资本更多地投向农业农村，形成财政支持、政策性金融、政策性担保、商业性金融、

合作性金融“五位一体”的功能互补、相互协作的财政金融协同框架。 

    其次，要优化财政供给结构，加快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加强涉农资金行业内整

合与行业间资金统筹相互衔接，发挥财政资金的综合效应；中长期结合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各职能部门权责重新调整，对涉农项目进行全面的清理，建立权责明晰，包括立项、分

配、管理、绩效评价和奖惩全过程的涉农资金支出体系；最后要以绩效管理为抓手，提高财政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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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金使用效率。此外，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强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性供给。 

    最后，通过财政引导构建多元共治乡村治理格局。财政要探索财政金融互动模式，推动金融、

社会资本投入乡村领域；通过财政奖补和一事一议等方式，激励和推动村委会和村民共同参与村

庄公共事业；农业财政支持政策要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培育各类专业

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推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切实建立健全村级财政的体制机制，加大财

政投入力度，增强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乡村治理行为上，财政在

其中不仅要支持各主体发展，还要引导政府和其他主体行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重点要引向农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基础性、民生性领域；财政补贴等农业支持政策要完善和推动市场机制发

挥更大作用；要以绩效管理为抓手，完善财政考核功能，健全财政资金监管体制；要协调乡村治

理中公共利益、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实现利益层面和价值层面整合。 

    总之，财政要通过支持和引导行为的作用，发挥社会整合和价值引导作用，构建韧性、可控

的利益协调和稳定机制，最终形成包含政府、市场、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参与、激励相容、良

性互动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文章根据其在“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智库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